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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民函〔2025〕61 号

关于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 058 号建议的答复

尊敬的鲍丽英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议》收悉。经研究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的建议很好，对于促进我市养老服务工作具有很强的参

考借鉴意义。

关于第一条建议，加大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方面。我市实施居

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，2024 年以来，我市严格

按照民政部和省厅要求，积极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

行动项目。截至 2025 年 6 月，已完成 1919 名居家老年人的上门

服务，为 930 名老年人实施家庭养老床位建设，并支付预付款

528.9 万元保障项目有序实施。我们将持续扩大服务覆盖范围，

继续推进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，计划在 2025 年底

前完成更多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上门服务任务，并逐步扩大服务

对象范围。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模式，通过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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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惠、运营补贴等方式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参与居家养老服务。

关于第二条建议，完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方面。截至 2025

年 7 月，全市建有城乡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531 个（城市 71 个，

农村 460 个），投入 1321 万元补助农村日间照料中心，推动基层

服务站点稳定运行。我市还出台《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

施管理办法》，明确新建小区每百户配建 30 平方米养老设施，实

行“规划—建设—验收—交付”四同步机制。下一步我们将加快

设施改造升级，推动老旧小区养老服务设施适老化改造，重点支

持无障碍设施、智能化设备安装，提升设施安全性及便利性。

关于第三条建议，鼓励医疗机构进入养老行业方面。我市深

化医养结合，推动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规范合作，打造“企业医

院+养老服务”“公立医院+养老服务”等五种医养结合模式，全

市医养结合签约率达 100%。我们还开展了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，

完成 5367 名特困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，建立“评估—改造—服

务”精准对接机制，为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提供依据。接下来我们

会进一步推动医养资源下沉，鼓励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参与居家养

老服务，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，为老年人

提供健康管理、康复护理等服务。

关于第四条建议，强化居家养老服务监管方面。我市建立三

级评估机制，制定《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评价标准》，组织

22 家省市级民生项目开展“机构自查—县区核查—市级督查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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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覆盖评估，对不合格机构启动专项整改。我们还创新监管模式，

推出《养老服务机构安全监督信息公示牌》，集成“三书一表”

（备案责任书、条件告知书、服务承诺书、信息公示表），实现

全市养老机构信息公示“零盲区”。我们会继续完善服务质量标

准体系，制定全市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，细化生活照料、医

疗护理等服务流程和评价指标，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定期评估。

同时强化安全隐患整改，聚焦消防、食品等重点领域，实行闭环

管理，确保隐患动态清零。

关于第五条建议，推动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方面。我市目

前已经优化市级智慧养老平台，整合养老服务资源，提升了服务

管理效能。我们还积极推广智能化设备应用，在家庭养老床位建

设中，安装紧急呼叫、活动监测等智能化设备，并提供 24 小时

呼叫响应服务。下一步，我们会深化智慧养老应用，进一步推广

智能手环、智能监控等设备，实现对老年人活动轨迹和健康状况

的实时监测。推动数据互联互通，完善“数据采集—需求分析—

政策转化”闭环工作链，建立动态更新的老年人信息数据库，为

资源精准配置提供支撑。

总的来看，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是一项系统性、长期性的工程，

是应对当前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。作为养老服务工作的牵头部

门，不断增强全社会老年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一直是我局工作的

出发点和落脚点。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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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重点在设施布局、医养结合、质量监管、智慧养老等方面深

化探索，努力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市民政局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的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张 斌

承 办 人：延思超

联系电话：3028425

长治市民政局

2025 年 9 月 4 日

（此件可以公开）


